都江堰市工业集中发展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蒲阳街道会元桥社区土地出租方案

为有效利用和盘活国有资产，提高企业运营效益，我公司就蒲阳街道会元桥社区地块公开出租，根据规定，就上述国有资产出租方案制定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地块位置
我公司拟出租标的位于都江堰市蒲阳街道会元桥社区，面积20000平方米（30亩）（详见附件）。

二、出租土地的目的和可行性

（一）出租方

都江堰市工业集中发展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二）出租目的

盘活资产，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提高公司运营效益，同时完善经开区货运车辆停放配套服务，缓解区域交通压力。

（三）土地出租可行性

租赁标的位于蒲阳街道会元桥社区，为工投公司办证土地，证号为都国用（2012）字第12858号，办证面积90.42亩，用途为商住用地，短期内无开发利用计划，具备租赁条件，本次出租30亩。

三、出租土地的用途及租赁期限

（一）出租用途：建设大型货运车辆临时停车场及配套服务场所，且不得修建永久建筑，不得转租。

（二）租赁期限：5年。

四、出租土地的租金及收取、保证金金额及支付方式

（一）出租底价

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租金价值评估，以此金额报市国资备案并作为本次公开出租的底价，本次租赁底价为5097元/亩·年，年租金底价为152910元。
（二）租金收取
收取方式为年缴，签订合同后15个工作日内缴纳。
（三）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金额为按租金标准计算的三个月租金额度，承租方在交付第一次租金时一并交纳。

五、履约保证金的退回

满足如下全部条件后，由出租方在30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将履约保证金无息全额退还承租方：

（一）《用地租赁协议》终止或解除后，承租方按出租方要求将租赁土地交还给出租方；

（二）承租方无《用地租赁协议》约定的违约情形；

（三）承租方已结清租赁期间所产生的应由承租方承担的费用；

（四）承租方与出租方确认双方租赁事宜已完结并签署权利义务终结确认书。

六、承租资格条件要求

（一）依法设立并存续、有良好资信，无不良记录，具备支付和经营能力的企业法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二）意向承租方还需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出租方式：公开出租。

（一）采用公开出租方式，通过都江堰市人民政府网及都投集团官网发布公告，公告期不得少于5个工作日，报名结束后，若只有一个符合条件的意向承租人报名，则本次公开出租按底价成交，若报名的意向承租人有2个或2个以上，由运营管理部通知报名人进行竞拍，竞拍时间及地点在报名时一并告知。
（二）意向承租人在竞拍前须认真阅读全部竞拍文件，包括租赁方案、租赁合同样本及相关资料并完全认可接受。对竞拍行为负责，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标的物信息不全面、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
    （三）意向承租人报名后应缴纳竞拍保证金20000元，竞拍保证金交至工投公司指定账户。竞拍成功并签订合同后，竞拍保证金可转为履约保证金，竞拍未成功的，竞拍保证金在出租结束后按程序退还，意向承租人若有违反交易文件规定的行为或违反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工投公司有权取消签约资格并不予退还竞拍保证金。

（四）意向承租人应当遵守出租方案的规定自觉响应该项目的业态要求，不得擅自更改。若改变既定业态要求，业主方有权取消资格并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八、退出机制

下列任一事由发生之日，《用地租赁协议》即告终止，且不作任何补偿：

（一）租赁用地因社会公共利益被政府依法征用的。

（二）租赁用地因城市建设需要被政府依法征收的。

（三）《用地租赁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届满后双方未续签协议的。

（四）《用地租赁协议》约定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可以解除协议的其他情形。

（五）承租方擅自修建永久性建筑。

（六）双方协商一致后，共同签订书面的终止协议。

九、其他约定

工投公司对租赁土地有其他用途时，提前书面通知承租方，承租方在接到通知后须无条件配合，并在1个月内对租赁土地进行清腾并签订《终止协议》，且不主张任何赔偿。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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